（一） 服务需求

1、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完善的服务。
2、所有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，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负责。
3、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，响应供应商的服务及技术力量应达到或优于本采购文件要求，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。本部分“采购要求”均属于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。
4、主要服务内容及要求：
4.1服务内容
4.1.1响应供应商应具备处理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所需的资质、条件和设施，并保证所持有许可证、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合法有效。并在长江干线船舶水污染物联合监管与服务信息系统（船e行）备案。
4.1.2响应供应商自备运输车辆（危险品运输车九类）和装卸人员、危废车驾驶员、押运员、安全员等，收取工业废物（液）。在接到场站收运通知后，若无法接受预约按计划处理工业废物（液）的，应及时告知。
4.1.3响应供应商收运车辆以及司机与装卸员工，应当在场（站）区内文明作业，作业完毕后将其作业范围清理干净，并遵守其相关环境以及安全管理规定。
4.1.4协助采购人在环保机构的相关登记、造册。
4.1.5响应供应商对采购人的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依法集中处理。
4.1.5响应供应商对采购人的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依法集中处理。
4.1.6危废转运处置应遵循就近处置、风险可控原则，降低环境污染潜在风险，全过程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执行。
4.2履行期限、地点
4.2.1履行期限：合同签订后服务期3年。
4.2.3地点：采购人指定指点。
4.3危险废物清单：废物种类及数量大约如下：
	危废名称
	危废类别
	年预计量（吨）
	包装方式
	处理方式

	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
	HW08（900-249-08）
	150
	桶装
	利用


5、其他要求
5.1成交供应商对采购人的危险废物存放进行指导。
5.2.采购人将约定下的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交予处理。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预约式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处理处置服务，采购人应在每次有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处理需要前，通过书面形式通知成交供应商具体的收运时间、地点及收运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的具体数量和包装方式等，成交供应商应在收到采购人书面通知后3日内告知采购人是否可以提供相应的处理处置服务。
5.3成交供应商上门收运时现场称重。
5.4成交供应商指导并协助采购人完成“江西省危险废物监管平台”注册工作。提供危险废物管理台帐电子模版，可远程协助规范填写。
6、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种类、数量以及收费凭证及转接责任
6.1交接待处理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时，必须认真填写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》的各项内容，该联单作为合同双方核对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种类、数量以及收费的凭证。
6.2若发生意外或者事故，采购人将待处理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交成交供应商签收之前，责任由采购人自行承担；采购人将待处理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交成交供应商签收之后，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6.3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可随时对其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处理行为和出厂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运输车辆等进行现场监督检查，以达到共同促进和规范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的处理处置行为，杜绝环境污染事故或引发环境恐慌事件之目的。
6.4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将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船舶油污、生活污水全部或者部分转交给第三方进行处理/运输，一经发现，采购人有权解除与成交供应商签订的本合同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支付1万元的违约金，如成交供应商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补足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，成交供应商还需要补足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。
6.5成交供应商若未在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收集、运输工作，每逾期一日按总额 5‰支付滞纳金给采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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